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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工商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文件

浙商大艺术学院〔2023〕1 号

艺术设计学院关于印发
专任教师第五轮绩效岗位聘任实施办法的通知

院内各部门：

《艺术设计学院专任教师第五轮绩效岗位聘任实施办法》经

学院教职工大会表决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艺术设计学院

2023 年 1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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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工商大学艺术设计学院
专任教师第五轮绩效岗位聘任实施办法

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，聚焦学院发展，以岗位聘任强化教职

工管理和职责，完善岗位评价和激励机制，根据《浙江工商大学

第五轮岗位聘任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浙商大人〔2022〕189 号），结

合学院实际，制定学院第五轮岗位聘任工作实施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以培养师德修养高尚、业

务能力精湛、育人水平高超、创新思维活跃的卓越教师队伍为目

标，追求既相对稳定又动态调整的岗位设置原则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1.目标引领，分层管理。科学合理设置聘任岗位和岗位职责，

强调教师岗位责任意识与公共服务精神。

2.以德为重，育人为本。全面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，严抓

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考核，对师德失范的个人，执行“一票否

决”。

3.分类聘任，动态管理。秉持保护临退休教师与年轻骨干教

师群体绩效的原则，兼顾学科发展差异与特点，实施岗位分类管

理、分类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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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强化考核，公平竞争。健全重实绩、重贡献的评价考核机

制，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。坚持公平、公

正、公开的竞聘原则，竞争上岗，择优聘任。

三、聘岗范围

学院专任教师需参加本轮聘岗。新引进年薪制人员、距离退

休不满一个聘期人员可自选是否参加绩效岗位聘任。

四、岗位设置

第五轮岗位聘任周期四年（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

31 日）。本轮岗位聘任实行事业单位岗位和学校绩效岗位两岗适

度分离。事业单位岗位是按上级部门要求设置的岗位，绩效岗位

是学校及学院自主设置的岗位。专任教师绩效岗位设置详见附件

3。对教学业绩突出的，学校另设一定数量的优秀教学岗，按优秀

教学岗 A 岗、B 岗、C 岗设置。

1.专任教师绩效岗位

绩效岗位共设 13 个等级。正高级职称教师聘任绩效六级及

以上岗位，副高级职称教师聘任绩效四级至八级岗位，中级职称

教师聘任绩效六级至十级岗位，助理级职称教师聘任绩效十级至

十二级岗位，员级职称教师聘任绩效十三级岗位。原则上至少有

不少于 1 名副高级职称教师聘任绩效四级岗，至少有不少于 1

名中级职称教师聘任绩效七级岗。

2.各级绩效岗位核拨数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五、聘岗条件



— 4 —

1.专任教师绩效一级至四级岗位申报基本条件由学校制定。

2.专任教师绩效五级及以下岗位的申报条件，由学院岗位评

审聘任委员会根据本单位学科发展状况、教学科研需要及具体工

作岗位性质、特点制定如下：

（1）申报原岗位等级或升岗申报需同时满足以下三项条件：

上一轮聘期考核合格；完成原岗位等级的上一轮聘期教学业绩；

完成所申报岗位上一轮聘期所要求的高层次业绩分和横向金额任

务，或者至少完成其中一项。（上一轮聘期绩效岗位任务详见附

件 2）。降两级及以上岗级申报者不受上述条件限制。

（2）参照上一轮所聘的绩效岗位等级，上一轮聘期考核不合

格者需至少降一级申报。

（3）参照上一轮所聘的绩效岗位等级，本轮最高跃两级申报。

六、聘期任务

专任教师绩效岗各岗位聘期任务由学院岗位评审聘任委员会

根据本单位学科发展状况、教学科研需要及具体工作岗位性质、

特点制定。（详见附件 3）

七、聘岗规则

1.同一岗位等级内符合竞聘条件的申报人数超过控制指标数

时，根据以下情况综合考虑优先聘用顺序：

（1）上一聘期考核合格，本轮申请相同岗位等级，并符合上

岗条件者；

（2）具有突出性业绩者，对照上一轮聘期要求，按照所申报

岗位的岗位要求进行加权计算，加权计算各部分的比例为：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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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（30%）、高层次业绩分（40%）、横向课题金额（30%），按

此比例计算加权综合业绩分。

（3）兼任学院管理工作的专业教师按第四轮业绩折算标准

计算加权综合业绩分（参照第四轮聘岗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）。

（4）符合业绩条件条款多者等。

2.按照加权综合业绩分从高到低排序，取到该等级岗位本轮

控制指标数为止。如某一级岗位有空余的，则此空余岗位不受跃

两级的限制。

3.参照上一轮所聘的绩效岗位等级，本轮最低降两级聘任。

4.岗位类型一般应与专业技术职务分类相一致。教学为主型

和社会服务型系列职称人员，原则上只能聘任至相应专业技术岗

位。

5.对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满 5 年的教师（男教师年龄在 55

周岁及以上，女教师年龄在 50 周岁及以上，其中具有高级专业

技术职务的女教师选择 60 周岁退休的则按 55 周岁及以上计

算），可适当减免科研任务、增加教学任务，聘任其到教学为主

型岗位。

6.教学为主型、社会服务型岗位，岗位数量合计原则上不超

过 6 个。

7.正高聘到六级岗位的，可不占六级岗位指标数；副高聘任

到八级岗位的，可不占八级岗位指标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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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距退休不足一个聘期人员，正高可聘任绩效四级岗、副高

可聘任绩效七级岗位，免除科研业绩考核，但须参加年度考核。

9.正高聘任到五级、六级岗位或副高聘任到八级岗位的，如

获得标志性成果，可在聘期中期调整绩效岗位，岗位指标单列。

10.如教师所申报岗位未能申报成功，则自动降一级参与岗位

聘任。

11.学院高等级岗位指标数有空余的，可用于低等级岗位聘

任。

八、组织领导

1.学院成立学院岗位评审聘任委员会，由院长任主任，学院

党政领导、分工会主席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代表为委

员，委员会成员 9 人。具体行政执行人为学院办公室主任及行政

秘书。

2.学院岗位评审聘任委员会会议由主任负责召集，出席会议

人数须达到本岗位评聘委员会成员三分之二及以上。同意票数达

到出席人数的三分之二及以上方可通过。评聘委员会委员本人或

近亲属为被评审人，或存在其他需要回避的情形时，在评审中应

按规定回避。

九、聘用程序

1.公布岗位。公布岗位名称、数量、岗位申报条件和聘期目

标任务等。

2.个人申请。应聘人员向学院提出申请，填写应聘申请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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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资格审查。学院办公室负责申报材料的审核以及申报资格

的初审。

4.材料公示。各级各类岗位的申报材料以相应的方式在学院

公示 3 个工作日。

5.学院表决。学院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小组投票表决。

6.结果公示。表决结果在学院网上公示 5 个工作日。

7.报送名单。拟聘名单报学校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领导小组

审定，审定同意后发文聘任。

十、岗位聘期考核

1.专任教师事业单位岗位和绩效岗位合并考核，考核标准以

绩效岗位为主。岗位考核采用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，

实行两级考核管理。

2.学院根据聘期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确定聘期考核结果。年度

考核结果和聘期考核结果可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和不合格。

其中，完成聘期任务且不超过参加考核教师人数的 20%，或牵头完

成浙江工商大学任期目标中“发展指标”任意一项,认定为优秀。

在教学工作量完成 100%的情况下，同时完成聘期任务高层次业绩

分的 80%（单项业绩分除外），认定为合格。

3.经学院认定未完成公共事务工作或多次拒绝学院安排其岗

位所需承担的公共事务工作，不得列为聘期考核优秀，学院酌情

降低其岗位津贴 B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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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聘期内具有下列情形者，考核时应适当减免教学、科研工

作量，但仍需参加减免后的聘期任务考核：

（1）经学校批准休产假的教师，免除产假期间的教学和科研

工作量；

（2）经学校批准同意国内外脱产学习或进修的教师，免除学

习或进修期间的教学工作量；

（3）经学校批准同意在外挂职、锻炼的教师，免除挂职锻炼

期间教学和科研工作量，按挂职锻炼单位要求进行考核；

（4）聘期内新到校工作（调入或新录用）的教师，可根据其

当年到校时间减免教学和科研工作量，初聘后聘期剩余不足一年

的，可不参加聘期考核；聘期剩余一年及以上的，应参加聘期考

核，岗位任务按时间折算。

（5）距退休不足一个聘期人员，正高可聘任绩效四级岗、副

高可聘任绩效七级岗位，免除科研业绩考核，但须参加年度考核。

十一、考核结果运用

聘期考核结果主要应用于绩效岗位竞聘，强调前期绩效考核

结果在新一轮聘岗中的运用。聘期考核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，师

德师风年度考核不合格人员，聘岗应低于其原绩效岗位。

聘期考核结果 新一轮聘期结果运用 备注

优秀、合格 原岗续聘、升级聘用

基本合格 原岗续聘、岗位低聘

岗位低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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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格 岗位转聘

岗位解聘 转聘后年度考核仍不

合格

十二、附则

本办法由学院岗位评审聘任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3 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1.艺术设计学院第五轮聘岗各级绩效岗位核拨数

2.艺术设计学院第四轮岗位聘期任务

3.艺术设计学院第五轮岗位设置和聘期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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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艺术设计学院第五轮聘岗各级绩效岗位核拨数

四级及以上岗位核拨数 五级至七级岗位核拨数 八级以下岗位核拨数

合

计

二

级

三

级

四

级

合

计

五

级

六

级

七

级

合

计

八

级

九

级

十

级

以

下

5 1 2 2 23 5 10 8 34 14 14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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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艺术设计学院第四轮岗位聘期任务

（2019 年 1 月 1日—2022 年 12 月 31 日）

岗位

类别
岗位名称与等级

聘期

教学

工作

量（学

时）

聘期

高层

次业

绩分

聘期

横向

（万

元）

岗位职责

教

师

岗

位

教师

四岗级

教学科

研型
1024 5.4

20

积 极 承 担

并完成教学、科

研任务，教学效

果良好，科研成

果丰硕。积极指

导学生完成学

业、科研、就业

等工作，认真完

成学院和系、

室、部交给的其

它工作，并获得

一定的学院服

务分。

科研为

主型
768 7.2

教学为

主型
1280 4.4

教师

五级岗

教学科

研型
1152 4.4

18.8

积 极 承 担

并完成教学、科

研任务，教学效

果良好。积极指

导学生完成学

业、科研、就业

科研为

主型
896 6

教学为

主型
1408 3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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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工作，认真完

成学院和系、

室、部交给的其

它工作，并获得

一定的学院服

务分。

教师

六级岗

教学科

研型
1152 3.6

17.6
科研为

主型
896 4.8

教学为

主型
1408 3

教师

七级岗

教学科

研型
1280 3

16
科研为

主型
1024 3.8

教学为

主型
1536 2.6

教

师

岗

位

教师

八级岗
1280 2.4 13.6

积 极 承 担

并完成教学、科

研任务，教学效

果良好。积极指

导学生完成学

业、科研、就业

等工作，认真完

成学院和系、

室、部交给的其

它工作，并获得

一定的学院服

务分。

教师

九级岗
1344 2 12

教师

十级岗
1344 1.6 10.8

教师

十一级岗
1472 1 9.6

积 极 承 担

并完成教学、科

研任务，教学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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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良好。积极指

导学生完成学

业、科研、就业

等工作，认真完

成学院和系、

室、部交给的其

它工作，并获得

一定的学院服

务分。

教师

十二级岗
1472 1 8

教师

十三级岗
1472 1 6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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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艺术设计学院第五轮岗位设置和聘期任务
（2023 年 1 月 1日—2026 年 12 月 31 日）

岗位名称

与等级

岗

位

数

量

年均

完成

教学

工作

量（学

时）

聘期

高层

次业

绩总

分

其中单项业绩分要

求(单项业绩分均

不包含横向项目业

绩分）

其他条件

教师三级岗

(校聘)
1 192 10

1 项 5 分+1 项 2.5

分

或 1项 5 分+2 项 2

分

如无单项业绩可用

总分 7 分代替

承担学科建

设或者学位

点建设、团

队建设、课

外育人、国

际化等公共

管理任务和

工作要求。

教师四级岗

（校聘）
4 256 7

1 项 2.5 分

或 2项 2 分

或 3项 1.2 分

如无单项业绩可用

总分 5 分代替

教

师

五

级

岗

教学科

研型

5

288 5.7

1 项 2 分

或 2项 1.2 分

如无单项业绩可用

总分 3.6 分代替

承担学科建

设或者学位

点建设、团

队建设、课

外育人、国

际化等公共

管理任务和

工作要求。

科研为

主型
224 7.8

1 项 2.5 分

或 2项 1.5 分

如无单项业绩可用

总分 4.5 分代替

社会服 224 / 1 项 100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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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型 或 2项 60 万

或累计 180 万

教学为

主型
352 4.7

1项2分的教学成果

（J类）

教

师

六

级

岗

教学科

研型

10

288 4.7

1 项 1.5 分

或 2项 1 分

如无单项业绩可用

总分 2.7 分代替
承担学科建

设或者学位

点建设、团

队建设、课

外育人、国

际化等公共

管理任务和

工作要求。

科研为

主型
224 6.2

1 项 2 分

或 2项 1.2 分

如无单项业绩可用

总分 3.6 分代替

社会服

务型
224 /

1 项 60 万

或 3项 30 万

或累计 120 万

教学为

主型
352 3.9

1 项 1.5 分的教学

成果（J类）

教

师

七

级

岗

教学科

研型

8

320 3.9

1 项 1.2 分

或 2项 0.75 分

如无单项业绩可用

总分 2.2 分代替
承担学科建

设或者学位

点建设、团

队建设、课

外育人、国

际化等公共

管理任务和

工作要求。

科研为

主型
256 4.9

1 项 1.5 分

或 2项 1 分

如无单项业绩可用

总分 2.7 分代替

社会服

务型
256 /

1 项 60 万

或 2项 30 万

或累计 100 万

教学为

主型
384 3.4

1 项 1.2 分的教学

成果（J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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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
师

八

级

岗

教学科

研型

14

320 3.1

1 项 1分

或 2 项 0.5 分+1 项

0.25 分

如无单项业绩可用

总分 1.8 分代替

承担学科建

设或者学位

点建设、团

队建设、课

外育人、国

际化等公共

管理任务和

工作要求。

科研为

主型
256 4.2

1 项 1.2 分

如无单项业绩可用

总分 2.2 分代替

社会服

务型
256 /

1 项 30 万

或累计 60 万

教

师

九

级

岗

教学科

研型

14

336 2.6

1 项 0.5 分

如无单项业绩可用

总分 0.9 分代替

承担学科建

设或者学位

点建设、团

队建设、课

外育人、国

际化等公共

管理任务和

工作要求。

科研为

主型
272 3.6

1 项 1分

如无单项业绩可用

总分 1.8 分代替

教

师

十

至

十

三

级

岗

教学科

研型

6

336 2.1

1 项 0.5 分

如无单项业绩可用

总分 0.9 分代替

承担学科建

设或者学位

点建设、团

队建设、课

外育人、国

际化等公共

管理任务和

工作要求。

科研为

主型
272 3.1

1 项 1分

如无单项业绩可用

总分 1.8 分代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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